
 

东莞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和目的 

2023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培育以技术、标准、

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不移推进

质量强国建设。质量是基础，创新是灵魂，品牌是目标，品牌也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综合实力的

体现。纵观国外，打造和保护“产地制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和通行做

法。“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意大利制造”“瑞士制造”等，都是在政府构建的“法律+标

准+合格评定”制度下，由市场第三方机构按照标准体系开展品质认证，造就高品质、高信誉的

区域制造形象，成为各国经济崛起的有力推手。放眼国内，浙江制造、上海品牌、深圳圳品、

武汉名品、泰山品质、佛山优品等代表高质量水平的区域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地方品牌

的培育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名城，“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在东莞，拥有超过 150 万家的市

场主体，形成了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电子电器、纸品文具、家居家用、文创潮玩等多个千亿

级、万亿级产业集群。然而在外向型经济受阻冲击下，强于制造、工于制造的东莞受到了很大

的影响，缺少品牌意识的莞企莞货在拓展内销市场上也受限。站在“双万”起点上，推动东莞

继续“造”出声量、“造”出未来，制定区域品牌标准迫在眉睫。“东莞优品”是代表东莞优质

产品先进性的区域品牌，是东莞市产品高端质量的代名词，通过建立“事前谋划、事中培育、事

后监管”的“东莞优品”品牌建设新路径，制定“东莞优品”团体标准，着力把“东莞优品”品牌打造

成品质卓越、技术自主、管理先进、美誉度高、竞争力强、市场和社会公认的优质东莞企业和

产品的区域公共品牌。 

2023 年 9 月份，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支持下，东莞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出制定

《东莞优品 企业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广东省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标准化协会、东莞市质量强市促进会等 42 家技术机构、

协会和企业联合组成标准起草小组。经历 11 个月的调研、研讨和试评价，《东莞优品 企业评

价规范》团体标准于 2024 年 7 月正式发布，并依据该标准，开展了 2024 年度东莞优品企业评

价工作，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提高“东莞优品”评价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进一步优

化东莞优品评价流程，广东省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在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

导支持下申请将《东莞优品 企业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升级为地方标准，并获得立项。2025 年 5



 

月 8 日，地方标准完成研制并正式发布，标准名称变更为《东莞优品评价规范》（DB4419/T 31

—2025）。2026 年 3 月，为贯彻落实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部署的统一安排，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决定将此地方标准转为团体标准，由东莞市标准化协会归口发布。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技术条款的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1、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 

2、格式上按照 GB/T 1.1 的规定进行编写。 

3、密切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参考国内各地市优品企业评选要求，充分考虑与其他相关标准

的协调一致。 

4、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掌握目前东莞企业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现状、要求以及发展趋势。 

5、体现合理基本要求，兼顾发展需要。 

（二）主要技术条款的说明 

1、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东莞优品、东莞优品企业等术语进行规定和说明。 

2、评价原则 

本章规定了开展东莞优品企业评价工作应遵循的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和可追溯性四大

基本原则。 

3、评价对象 

本章规定了东莞优品企业评价工作的评价对象，即符合东莞优品企业评价基本条件的东莞

辖区内企业。 

4、评价指标 

本章节规定了东莞优品企业评价指标。东莞优品评价指标针对工业品和农产品分别制定，

包括资料评价指标和现场评价指标。其中： 

——工业品资料评价包含组织管理、资源管理、过程管理、产品责任及客户权益保障、创

新能力、品牌管理、数字化建设、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共计 9项一级指标和 15项二级指标，每

项二级指标包含若干条评价要求，共计 34项评价要求。工业品现场评价包含生产现场、仓储现

场、检验现场 3项指标，共计 14项评价要求。 

——农产品资料评价指标包含组织管理、资源管理、过程管理、产品责任及客户权益保障

共计 4项一级指标和 9项二级指标，每项二级指标包含若干条评价要求，共计 15项评价要求。



 

农产品现场评价指标包含生产现场、仓储现场、检验现场 3项指标，共计 11项评价要求。 

5、评价方法与流程 

规定了东莞优品企业评价的方法和流程，具体内容包括计分方法、合格线划定、评价流程。

其中： 

（1）计分方法：规定了总分数以及分数赋值方法； 

（2）合格线划定：规定了入围东莞优品企业的分数合格线的划定方法； 

（3）评价流程：规定了评价过程要求，包括评价机构、成立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工作方

案、评价过程、异议处理、评价报告等。 

6、评价文档管理 

规定了评价过程形成的资料和记录的存档管理要求。 

7、评价质量的持续改进 

规定了评价工作质量持续改进的要求。 

三、起草过程说明 

项目立项后，标准编制小组综合分析了前两年东莞优品评价工作实际情况，结合未来评价

要求，并征求了起草小组成员、评价专家以及相关被评价企业的建议，在原地方标准的基础上

增加了农产品评价要求，形成了本次团体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四、知识产权相关信息 

本标准不包含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 

五、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主要为东莞优品企业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撑，建议其性质为推荐性标准。 

八、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制订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可规

范和提高东莞市私营企业协会对东莞优品企业的评选工作。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规范东莞优品企业评选的重要标准，本标准的实施对于规范东莞优品品牌推广和

入围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议尽快完成批准发布。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6年 4月 27日 

 

 


